
公職王歷屆試題  

共 4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6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

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勞工考試 
科 目：勞資關係 
考試時間：1小時 30 分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機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
予計分。 

 

一、為避免勞資爭議對於勞資雙方產生不利的影響，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訂定有所謂「替代爭議

解決方案」（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 ADR），請說明大體上包括那些方法，而

其共通的特點為何？（25分） 

【擬答】： 

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替代爭議解決方法有二：調解及仲裁。 

共通特點，分述如下： 

申請方式 

勞資爭議當事人一方申請調解時，應向勞方當事人勞務提供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提出調解申請(書)。 

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者，雙方當事人得共同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交付仲裁。

其他申請方市請參「各類仲裁要件表」｡ 

各類仲裁要件表 

當事人 爭議事項 調解 申請者 處理機關 

一般勞工 
權利/調整事

項 
不成立 雙方 

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 

教師、國防

部勞工 
調整事項 ------ 任一方 

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 

四大產業 調整事項 ------ 任一方 中央主管機關 

一般勞工 
權利/調整事

項 
不調解 雙方 

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 

一般勞工 調整事項 不成立

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

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 

表格製作：自行創表，(1)合意仲裁(2)一方申請仲裁(3)依職權仲裁。 

調解人及仲裁人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調解之申請，應依申請人之請求，以下列方式之一進行調

解： 

指派調解人。 

組成「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簡稱調解委員會）。 

主管機關受理仲裁之申請，應依申請人之請求，以下列方式之一進行仲裁： 



公職王歷屆試題  

共 4 頁 第 2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選定獨任仲裁人。 

組成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簡稱仲裁委員會）。 

委員會方式  

勞資爭議之調解除申請人得指派「調解人」外，針對重大或特殊的勞資爭議，亦得以組成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方式進行爭議之處理。 

勞資爭議之調解除申請人得選定「獨任仲裁人」外，針對重大或特殊的勞資爭議，亦得以

組成「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方式進行爭議之處理。 

處理處處處處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方式進行爭議之處理。 

調解委員完成選定或指定後，組成調解委員會並召開調解會議。 

指派委員調查事實，將調查結果及解決方案提報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會收到調查結果

及解決方案後召開會議。 

調解方案，經勞資爭議雙方當事人同意在調解紀錄簽名者，為調解成立。 

組成「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方式進行爭議之處理。 

主管機關應於主任仲裁委員完成選定或指定後，組成仲裁委員會，並召開仲裁會議。 

指派委員調查事實，調查委員應提出調查結果。 

仲裁委員會應於收到調查結果後，處成仲裁判斷。 

效力 

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者，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當事人一方為工會時，視為當事

人間之團體協約。 

仲裁委員會就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所處成之仲裁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

同一效力。 

仲裁委員會就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所處成之仲裁判斷，視為爭議當事人間之契約；當事人

一方為工會時，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 

 

二、請根據現行工會法的規定，說明倘若工會不准新進員工申請加入工會，該如何處理？（25分） 

【擬答】： 

勞工權利勞當勞  

勞工加入工會權利  

依《工會法》第七條規定：「企處工會，其勞工應加入工會。」，新進勞工應加入工會

義務，工會不准新進勞工申請加入，違反法令強制規定。 

工會工查 入會申請勞工資格 

依《工會法》第十二條工會章處第七款：「會員入會、出會、停權及除名」，工會得依

章處規定，工查勞工是否具有加入工會資格。除非勞工不符合章處入會資格，否則無不

准心近勞工申請入會。 

另工會得依《團體協約法》第十四條規定，工查勞工資格，若符合同法第十四條規定，

新進勞工得申請入會。 

勞工入會權利不具勞當勞(特殊情況得不同意入會或會員除名) 

工會工工工工  

工會遭遇《工會法》第三十七條之情事，須自行聲請解散時，得不同意勞工加入工會申

請。 

工會處理會員工工工間  

依《工會法》第五條規定：「工會或會員工工事件之調處。」，工會得工查新進勞工與

工會前工工(例如遭工會除名等情事)仍不符工會章處規定，未釐清二者工工情事，得不

同意工申請加入工會。 

 

 

三、請根據現行團體協約法的規定，說明要如何保障勞資協商成果？（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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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工會與雇主簽定團體協約之後，其保障協商成果，二方可行措施分述如下： 

遵守拋棄無效 

團體協約關係人(工會會員)，如於其勞動契約存續工間拋棄其由團體協約所得勞動契約

上之權利，其拋棄無效。但於勞動契約終止後三個月內仍不行使其權利者，不得再行

使。 

受團體協約拘束之雇主，因勞工主張其於團體協約所享有之權利或勞動契約中基於團體

協約所生之權利，而終止勞動契約者，其終止為無效。 

約束發起爭議行為 

團體協約當事人及其權利繼受人，不得以妨害團體協約之存在或其各個約定之存在為目

的，而為爭議行為。 

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對於所屬會員，有使其不為前項爭議行為及不違反團體協約約定之

義務。 

團體協約得約定當事人之一方不履行團體協約所約定義務或違反前二項規定時，對於他

方應給付違約金。 

請求損害賠償。 

團體協約當事團體，對於違反團體協約之約定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為本團體之會員或

他方團體之會員，均得以團體名義，請求損害賠償。 

 

四、國際勞工組織有所謂「核心勞動基準」（Core Labor Standards）的主張，請說明「核心勞

動基準」涵蓋的範圍，以及其中那一項對於集體勞資關係的發展相對比較重要，原因為何？

（25分） 

【擬答】： 

國際勞工組織 ILO提出七大核心勞動基準，含以下七項： 

強迫勞動、 

結社自由及組織保障、 

組織權及團體協商權原則之應用、 

男女勞工同工同酬、 

廢止強迫勞動、 

就業與職業歧視 

最低年齡 

 ILO 提出七大核心勞動基準，以「組織權及團體協商權原則之應用」對集體勞資關係發展

相為重要勞，理由分述於下： 

團結權團要勞  

勞工擁有團結權，勞工得依法組成工會，不但執行工會對會員之服務，且工會代理勞

工，直行協商權，亦要時爭議權，維護平衡的勞資關係｡ 

協商權維護團要勞  

勞工組成工會後，進而就勞動條件與雇主協商，保障會員法應權益，以維持適宜勞資關

係｡ 

尤其勞工政策重大變化，如一例一休政策，對勞工會員之勞動條件種大影響，工會根據

「情事變更原則」(《團體協約法》第三十一條規定)，重啟團體協約協商，再簽訂新的

團體協約，工能將政策對會員衝擊降低｡ 

組織權維護 (工會保障) 

勞工組成工會是基本情況，工會保障更攸關工會勞常運處及長工發展，包括工會成立或

解散解經解解解解解務獨立解主管機關監督等，均明定規範，始能使工會保障確實地落

實｡ 

集體協商團要勞  

協商權依法獲得保障，工會即可依勞動法規，與雇主進行集體協商(團體協約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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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得就法應勞動條件及雇主經營情況，與雇主及體協商，使得雇主依法詪與會員勞工

得到法定權益的保障｡ 

工會得根據「情事變更原則」(《團體協約法》第三十一條規定)，重啟團體協約協商，

再簽訂新的團體協約，工能將政策對會員衝擊降低｡ 

該公約主要是針對第八十七號公約之相關規定加以補充，其重點有下列幾點： 

勞動者在就業時，雇主不得因其參與工會相關活動而予以歧視，特別是(1)針對雇主以

勞動者不得參加或必須退出工會作為僱用條件，或(2)因勞動者為工會會員於工作時間

以外參加工會活動而予以解僱或損害其權益的情況； 

禁止雇主對勞動者或勞動者對雇主在行使組織權時予以控制 及干涉； 

鼓勵勞資雙方透過團體協商機制來約定勞動條件。 

 


